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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銀行公會 

認知障礙症患者銀行服務指引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A. 引言 

 

1. 《銀行營運守則》由香港銀行公會（公會）及存款公司公會聯合發佈，並得

到香港金融管理局認可，旨在促進良好的銀行經營手法，其中第 10 節鼓勵會

員銀行對於有殘疾的客戶予以協助，提供適當的途徑，讓該等客戶得以使用

銀行服務。 

 

2. 香港人口日漸老化，預計本港受認知障礙症影響的人數會日趨上升。受認知

障礙症影響，他/她們的思考能力會有所下降，記憶能力亦會逐漸退化，因而

影響日常生活。 

 

3. 為提供更方便的銀行服務給患有認知障礙症的客戶以應付日常生活需要，及

適當地保障其銀行財產，公會訂立此認知障礙症患者銀行服務指引(指引)，

列載公會建議銀行為客戶提供的銀行服務及相關的良好操作手法。 

 

B. 應用及實施 

 

4. 此指引適用於所有提供零售銀行服務的銀行，其内容屬原則性。會員銀行須

於指引推出後自行制定執行細節，並在十二個月內落實指引內提及的建議。

公會將不時檢討及因應實際情況修訂指引。 

 

C. 基本原則 

 

5. 如一般銀行客戶，認知障礙症患者同樣需要使用銀行服務，以應付日常生活

需要。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患病程度各有差異，銀行應提高前線員工對認知障

礙症的認識，例如病患的不同階段，以協助認知障礙症患者或其他人士了解

銀行可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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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銀行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服務時，須符合《銀行營運守則》的相關要求，

提供合適服務，並清晰闡明相關條款、涉及風險、費用和客戶責任等。 

 

D. 提供予認知障礙症患者的銀行服務 

 

7. 客戶可以因應不同的情況作出適當的安排或授權，以應對一旦患上認知障礙

症後使用銀行服務或開設銀行戶口的需要。銀行應按照不同的情況及相關的

要求/規定，為有需要的客戶提供適當的銀行服務，例如開立專用的銀行戶口，

及協助客戶了解相關的服務和授權等安排。 

 

E. 基本戶口   

 

8. 視乎實際情況和需要，銀行可為符合以下第 9項的人士開立專用的個人港幣儲

蓄戶口服務，簡稱「基本戶口」。 

 
應用及服務 

 

9. 持有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訂明格式訂立、於香港簽立、已經生效，及已

於香港高等法院成功註冊的「持久授權書」的獲授權人士可為認知障礙症患

者（即該「持久授權書」的授權人）申請開立基本戶口。  

 

10. 以上第 9項的有效法律文件的授權須沒有限制獲授權人士為認知障礙症患者開

立基本戶口，基本戶口持有人為認知障礙症患者，獲授權人士可以由其他戶

口轉帳予基本戶口。 

 

11. 銀行可為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知障礙症患者）配備付款功能的提款卡或扣

帳卡，以方便他/她們應付日常存款、提款、繳費、付款和轉帳等基本銀行服

務需要。相關的提款卡或扣帳卡可設定每日提款或扣帳上限。 

 

12. 銀行可為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知障礙症患者）配備網上銀行服務及電話理

財服務。 

 
獲授權人士的角色與責任 

 

13. 獲授權人士可透過不同渠道，例如檢視月結單、經分行、網上銀行或電話理

財服務等方式，查閱基本戶口的結餘及交易情況，並按實際需要及相關法律

文件所設定的限額（如有）轉帳至基本戶口，以便利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

知障礙症患者）使用銀行服務應付日常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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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獲授權人士應根據「持久授權書」中的授權條款，替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

知障礙症患者）處理他/她的其他戶口（如適用）。 

 

戶口操作及服務費用 
 

15. 銀行應容許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知障礙症患者）採用傳統文字或印章簽名

方式。 

 

16. 基本戶口不設最低存款結餘要求。 

 

17. 銀行應靈活處理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知障礙症患者）或獲授權人士就基本

戶口櫃位服務費、提款卡或扣帳卡年費、印刷版月結單收費或其他銀行服務

收費的豁免申請。 

 
 客戶保障措施 

 

18. 為減低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知障礙症患者）使用銀行服務的風險，銀行應

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客戶，包括: 

 

(a) 容許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知障礙症患者）更改其戶口的每日提款

或扣帳額度，惟相關更改申請應到銀行分行辦理。若相關申請只可

透過網上銀行服務遞交，銀行在執行有關指示前，應確認戶口持有

人的身份和指示以保障交易安全。 

 

(b) 如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知障礙症患者）於櫃位提取大量現金而銀

行員工懷疑其有可能受騙，可提醒該認知障礙症患者聯絡家人、獲

授權人士或社工等。 

 

(c) 應避免向基本戶口持有人（即認知障礙症患者）推銷任何投資、保

險、強積金、信用卡和信貸產品。 

 

F. 其他相關的服務 

 

19. 如客戶尚未患有認知障礙症，但因不同的考慮因素而欲設立「持久授權書」

或其他相關法律文件，以便安排開立基本戶口或使用其他銀行服務，銀行應

提供及協助客戶瞭解上述第 7 至 18 項所列明提供予認知障礙症患者的銀行服

務及有關授權安排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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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銀行職員在提供銀行服務時懷疑客戶初步可能已有認知障礙症徵兆，應嘗

試向客戶、其家人、其照顧者、及/或陪同人員（如有）介紹相關資料及銀行

服務以作參考及考慮。 

 

21. 如客戶的家人或照顧者已告知銀行該名客戶已患有認知障礙症，銀行應向其

家人或照顧者講解相關的法律要求/規定，例如由監護委員會發出的「監護令」

或獲香港高等法院根據《精神健康條例》委任「受託監管人」等基本資料

（如適用），以協助他們了解如何管理客戶的銀行戶口、所需文件及相關程

序要求。同時，銀行可提醒客戶的家人或照顧者於有需要時，可尋求獨立的

法律意見。 

 

G. 相關推廣 

 

22. 公會建議銀行應積極推廣提供予認知障礙症患者的銀行服務，並鼓勵會員銀

行製作基本戶口的申請程序、應用簡介及其他相關資料的推廣資訊供客戶參

閱，例如申請此基本戶口所需的文件，包括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以訂明

格式訂立的「持久授權書」等資料。 

 

H. 銀行員工培訓 

 

23. 為增進銀行員工對認知障礙症的認知和了解，以及相關法例的認識，例如

《殘疾歧視條例》，銀行應為員工提供合適的培訓，包括為新入職的員工提

供入職培訓或為現職員工提供定期在職培訓，並將有關教學資源放在內聯網

上供員工重溫。 

 

24. 為增加銀行員工對開立基本戶口及有關的法律文件的認識，便利員工向客戶

及其照顧者作出介紹，公會鼓勵銀行為前線員工提供相關的培訓和指引。銀

行可考慮與提供專業服務的機構合作，由專業人士為員工提供相關法律文件

的培訓及講解。 

 

25. 銀行可以透過與相關社福機構合作，例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認知障礙

症協會等，向認知障礙症患者、其陪同人員或照顧者分享基本戶口的資訊，

增加他/她們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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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基本戶口的應用及服務 

 

1. 問：獲授權人士是否可在不同銀行為認知障礙症患者開立基本戶口? 

 

答：是。授權人（即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獲授權人士可按需要向不同銀行

申請基本戶口服務。 

 

2. 問：開立基本戶口有何作用和好處?  

 

答：基本戶口備有基本銀行服務，亦設有保障措施。基本戶口不單可以便

利患有認知障礙症的客戶處理日常生活事務，亦可以讓客戶享有自主的同

時，受到妥善的保障。 

 

3. 問：基本戶口有沒有存款上限？ 

 

答：基本戶口可以沒有存款上限，由客戶或獲授權人士按實際需要（或相

關法律文件所設定的限額，如適用）決定存入款項金額。 

 

4. 問：基本戶口配備基本功能的提款卡/扣帳卡，客戶是否可以自行調節提款

上限？ 

 

答：在適當措施的保障下，客戶或獲授權人士可以申請調節基本戶口配備

提款卡/扣帳卡的提款上限。 

 

5. 問：基本戶口是否可以連接其他儲值支付工具？ 

 

答：銀行可為基本戶口提供連接儲值支付工具的功能予客戶選擇，以便利

基本戶口持有人應付日常生活需要。 

 

獲授權人士 

 

6. 問：如果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家人前往銀行要求開立基本戶口，銀行如何知

道誰是獲授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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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持久授權書」上將清楚列明獲授權人士的資料。 

 

7. 問：如客戶此前曾出示「一般授權書」進行一些銀行事務，其後再出示

「持久授權書」，銀行應接納哪份文件？ 

 

答：銀行應仔細檢視已有效簽發的「持久授權書」內的相關條文，以釐定

「持久授權書」的生效日期以及「持久授權書」是否已經於香港高等法院

成功註冊。如客戶能出示已生效及已於香港高等法院成功註冊的「持久授

權書」，則「持久授權書」將取代「一般授權書」進行相關銀行事務。 

 

8. 問：銀行會否接納未曾向香港高等法院註冊的「持久授權書」？ 

 

答：銀行只會接納已於香港高等法院成功註冊的「持久授權書」。 

 

 

客戶溝通 

 

9. 問: 如銀行在提供服務時發現客戶行為異常（例如在同一天重複從帳戶中

提款，但忘記早前曾提款），而其家人亦告知銀行該戶口持有人患有認知

障礙症時，銀行應如何處理？  

 

答: 年長客戶重覆提款可能使銀行懷疑他們是被欺詐的受害者。為了保障

客戶利益，銀行可以暫緩處理提款指示。如果客戶在帳戶上設立了特別指

示，銀行可以嘗試聯繫其家人。如沒有特別指引，銀行應鼓勵客戶由家人

陪同下到分行。認知障礙症並不一定意味客戶於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因此

銀行需要與客戶及其家人保持聯繫，以進一步了解客戶的實際精神狀況及

行為能力。 

 

10. 問:  銀行是否可以應家人要求為患有認知障礙症的客戶設立特別指引？ 

(例子：一位客戶和一位家庭成員來到分行，該家庭成員對其父親(銀行客戶)
所提取的現金數量有所擔憂。由於該客戶是分行熟悉的客戶，因此銀行為其
客戶設立了特別的安排，每當客戶到分行提取超過某個限額的款項時，分行
都會打電話給該家庭成員以作提醒，令家庭成員能夠在客戶提款時與其溝
通。) 
 

答: 為保障戶口持有人的利益，銀行通常不建議應家人的要求替客戶設立

特別指示。然而前線員工或可因應個別情況，酌情作出合適的處理。 
 


